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事务中心
聚焦全流程规范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提质增效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石柱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事务中心立足招投标监督管理核心职能，以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便捷高效为导向，聚焦交易全流程规范与信息公开，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改革，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，全力营造稳定、公平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。
1、 推进全流程信息公开，构建阳光交易环境。
依托市统一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，全面推行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资格预审结果、澄清答疑、中标候选人公示、中标结果、合同备案等交易全流程信息“一网公开”。明确信息公开时限与标准，确保各类交易信息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推送至平台，实现交易信息“一网通查”，保障市场主体平等获取交易信息的权利。通过信息公开常态化、规范化，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，减少暗箱操作空间，让招投标交易在阳光下运行，提升市场主体对交易过程的信任度。
2、 规范评标管理，筑牢公平评审防线。
一方面，严格落实评标标准提前公开制度，要求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评标标准和方法，细化量化评审指标，杜绝模糊表述和弹性条款，在招标公告发布阶段同步公开，保障投标人对评审规则的知情权与监督权。另一方面，坚决禁止评标过程中临时变更评分规则，通过健全评标现场监督机制，强化对评标委员会履职行为的全程管控，明确临时变更评分规则的禁止性条款及相应责任，确保评标活动严格遵循预设规则，维护评审工作的严肃性与公正性，从源头上防范评标不公、暗箱操作等问题。
3、 健全信用监管体系，强化激励约束作用。
建立健全招投标信用信息公示制度，依托电子交易平台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整合市场主体信用信息，全面公示投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专家等主体的信用状况，包括信用评价结果、守信激励信息等，引导市场主体依法诚信参与交易。同时，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力度，对在招投标活动中查实的围标串标、弄虚作假、规避招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以及相应的行政处罚、处理结果，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形成“一处违法、处处受限”的联合惩戒效应，倒逼市场主体规范自身行为，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氛围。
四、深化电子化改革，畅通权利救济渠道。
全面推行电子招投标全流程线上操作，实现项目登记、公告发布、文件获取、投标报名、在线开标、电子评标、合同签订等各环节全程电子化。系统自动记录交易全过程操作轨迹，包括操作主体、操作时间、操作内容等关键信息，形成完整可追溯的交易档案，为监督检查、异议处理、投诉查处提供坚实数据支撑。同时，进一步畅通异议、投诉渠道，明确异议处理流程、办理时限及投诉受理条件、查处程序，并通过电子交易平台、官方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。规范异议、投诉处理机制，确保市场主体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回应和依法处理，异议处理结果、投诉查处结论同步公开，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。
下一步，石柱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事务中心将持续巩固现有工作成效，针对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建设中的薄弱环节，进一步优化监管举措、提升服务效能。不断完善全流程信息公开机制，深化电子化监管应用，健全信用评价与联合惩戒体系，切实以更严格的监管、更透明的流程、更便捷的服务，持续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为石柱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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